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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查结论：
核查组通过对浙江卡曼橡胶地板有限公司开展的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在核查发现得到关闭或澄清之后，核查组认为：浙江卡曼橡胶地板有限公司报告的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信息和数据是可核查的，且满足核查准则的要求。
经核查，浙江卡曼橡胶地板有限公司2023年度排放量为：
	2023年度浙江卡曼橡胶地板有限公司二氧化碳排放情况表

	排放源类别
	排放量（tCO2）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13916.88

	企业净购入电力消费引起的排放（tCO2）
	7526.10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6390.78


经核查，浙江卡曼橡胶地板有限公司2023年度二氧化碳总排量为13916.88 tCO2，其中化石燃料物燃烧排放量为6390.78 tCO2，外购电力的排放量为7526.10 tCO2。
对比浙江卡曼橡胶地板有限公司2022年度未进行核查，故无法进行波动分析。
2023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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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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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2430]1 概述
[bookmark: _Toc18508]1.1 核查目的
根据《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发改委第17号令， 以下简称《办法》)、《国家发 展改革委关于组织开展重点企(事)业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工作的通知》(发改气候 (2014) 63号)、《国家发改委办公厅 印发关于切实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重点工作的通知》(发改办气候(2016)57号)、《关于加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 (2022) 9号)等文件要求，为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中的配额分配方案提供支撑，杭州宁旺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统称宁旺环保")受浙江卡曼橡胶地板有限公司的委托，对浙江卡曼橡胶地板有限公司(以下统称“受核查方”) 2023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及补充数据进行核查。
此次核查目的包括:
-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及其支持文件是否是完整可信，是否符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的要求;
-确认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设备是否已经到位、测量程序是否符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及相应的国家要求;
根据《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的要求，对记录和存储的数据进行评审，确认数据及计算结果是否真实、可靠、正确。
根据《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对记录和存储的数据进行评审，确认数据计算结果是否真实、可靠、正确。
[bookmark: _Toc29460]1.2 核查范围
本次核查范围包括：
被核查方2023年度在企业边界内的二氧化碳排放，即浙江省嘉善县姚庄镇镇南路189号所有生产设施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即燃料燃烧排放以及净购入电力和热力消费引起的排放；生产设施范围包括直接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以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其中辅助生产系统包括动力、供电、供水、机修、库房、运输等，附属生产系统包括生产指挥系统（厂部）和厂区内为生产服务的部门和单位。
[bookmark: _Toc23459]1.3 核查准则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以下简称“核查指南”）；
《关于加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2022) 9号) ；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 17 号）；
《浙江省重点企（事）业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指南》；
《国家MRV 问答平台百问百答-共性/生产行业问题》。
[bookmark: _Toc9374]

3.4.4 排放量的核查
根据上述确认的活动水平数据及排放因子、核查指南中的核算方法，核查组通过重复计算、公式验证、与年度能源报表进行比较等方式对企业排放报告中的排放量的核算结果进行验证，结果如下：
3.4.4.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表3-12 核查确认的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
	燃料品种
	核查确认的活动水平数据
	核查确认的排放因子（单位）
	核查确认的排放量（tCO2）
	企业报告的排放量（tCO2）

	
	
	低位发热值（GJ/t）
	单位热值含碳量（tC/TJ）
	碳氧化率（%）
	
	

	天然气万m3
	295.57
	389.31
	15.3
	99
	6390.78 
	6390.78 

	合计
	/
	6390.78 
	6390.78 



3.4.4.2 外购电力和热力产生的排放
表3-13 核查确认的外购电力产生的排放量
	电力 
	外购电力量
	排放因子
	核查确认的排放量
	企业报告的排放量

	单位
	（MWh）
	（tCO2/MWh）
	（tCO2）
	（tCO2）

	外购电力
	12953.7
	0.581
	7526.10 
	7526.10 


3.4.4.3 排放量汇总
表3-14 核查确认的总排放量
	排放类型
	 核查确认值 
	《排放报告（终稿）》报告值 
	误差

	单位
	吨
	吨
	%

	化石燃料燃烧CO2 排放
	6390.78 
	6390.78 
	0

	净购入电力 
	7526.10 
	7526.10 
	0

	总排放量，合计 
	13916.88
	13916.88
	0


综上所述，核查组通过验算，确认《排放报告（终稿）》中的排放量数据计算结果正确，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4.4.4 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查
受核查方属于非纳入碳交易行业，不涉及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查。
[bookmark: _Toc30939]3.5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数据质量管理工作是受核查方确保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数据的准确性，提升温室气体管理能力的重要手段。受核查方应建立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的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制度。
核查要求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质量管理工作参考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的思路，从制度建立、数据监测、数据流程监控、记录管理、内部审核等几个角度着手，建立健全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流的管控和数据质量管理工作。
表3-15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核查发现表
	序号
	规定要求
	核查发现

	1
	从管理层面上对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进行规范。指定专门人员负责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制定规范性流程性管理文件，明确核算和报告工作的流程。
	未指定专门人员负责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
未规范性流程性的管理文件。

	2
	对排放源进行分类管理。根据排放占比情况进行排序分级，对不同排放源类别的活动水平数据和排放因子进行分类管理。
	还未进行分类管理

	3
	建立健全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内容包括消耗量、燃料低位发热值等相关参数的监测设备、监测方法及数据监测要求；数据记录、统计汇总分析等数据传递流程；定期对计量器具、检测设备和在线监测仪表进行维护管理等计量设备维护要求；并对数据缺失的行为制定措施。注意将每项工作内容形成记录。
	已定期做好相关的数据记录、统计汇总分析等数据传递流程。但部分计量器具的维护要求还未达到相应要求。

	4
	建立温室气体数据记录管理体系。包括企业每个参数的数据来源，数据监测记录统计工作流转的时间节点，以及每个节点的相关责任人。
	初步建立了温室气体数据记录管理体系，未明确每个时间节点的相关责任人。

	5
	在企业内部定期开展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内部审核制度，通过定期自查方式，进一步确保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的准确性。
	未建立


[bookmark: _Toc3083]3.6 其他核查发现
核查组在现场审核时发现，排放报告中未对附属生产用电进行统计。出现的原因主要是企业对温室气体排放需要核算的电力不明确，所以未进行温室气体排放计算。


[bookmark: _Toc7730]4. 核查结论
核查组通过对浙江卡曼橡胶地板有限公司开展的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在核查发现得到关闭或澄清之后，核查组得出如下结论：
（1）浙江卡曼橡胶地板有限公司报告的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信息和数据是可核查的，且满足核查准则的要求。
（2）经核查，浙江卡曼橡胶地板有限公司2023年度二氧化碳量如下所示：
表4-1核查结果表
	排放源类别
	排放量（tCO2）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13916.88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6390.78

	企业净购入电力消费引起的排放（tCO2）
	7526.10


浙江卡曼橡胶地板有限公司2023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的问题。
[bookmark: _Go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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